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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解析】为何船舶二氧化碳事故频发 

作者：韦毓良 

 

摘要 

2021 年 9月 27 日，一艘靠泊于舟山某船厂的滚装船发生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下简称二氧化碳系统）被误操作释放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船员在按船级社要求检查二

氧化碳系统的警报时由于误操作，二氧化碳被释放进入机舱，导致 3人死亡 2人受伤的

重大事故。这是继 2019 年西霞口船厂发生二氧化碳误操作泄漏后的又一起重大伤亡事

故，尽管此次事故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披露，但是诸多迹象表明，此次事故与西霞口事

故十分相似，都是船舶在船厂进行法定检验的时候由于人为过失导致的事故。如果将人

为过失单纯地归咎于船员，那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籍此，笔者在下文中将对二氧

化碳系统误释放事故的背后问题展开分析，以期能够给予船舶在日常操作中防止二氧化

碳事故的发生有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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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二氧化碳误释放事故回顾 

2019 年 5月 25 日，某散货船 J轮在西霞口船厂接受船舶法定检验期间，按照船级

社的要求，船长安排三副到二氧化碳钢瓶间抄写二氧化碳钢瓶有关参数。三副在攀附二

氧化碳钢瓶查看时，意外碰触开一个钢瓶的瓶头阀，导致该瓶内二氧化碳气体进入管道。

为防止管道内的二氧化碳气体进入机舱，三副通过微信向二氧化碳系统检修公司专业人

员询问处置办法，试图将管道内的二氧化碳气体泄放掉，但操作过程中又误触开启了增

压阀，导致管道内压力气体打开了通往机舱的总阀和其他二氧化碳钢瓶的瓶头阀，致使

大量二氧化碳气体释放进入机舱。虽然船舶警报同步发出报警，但由于灭火系统被意外

启动，没有实现提前预警，当时在机舱正常作业的大部分人员无法及时撤离，导致人员

窒息。最终造成 10人死亡、19人受伤的特大事故。 

2021 年 9月 27 日，巴拿马籍 S轮在长涂一船厂出坞准备开航，船长根据船级社要

求指示船员进行二氧化碳系统警报测试，测试过程中一处报警器不发声音，调试船员在

检查过程中误碰释放开关，导致系统释放二氧化碳到机舱。当时机舱内共有 20 余人，

大部分人员自行出舱，少部分人情况较为严重，后经送医全力救援后，造成 3 人死亡，

2人受伤的重大事故。 

 

二、船舶二氧化碳事故原因分析 

上述两起事故都是发生在船厂修船期间，船员按照船级社的要求对二氧化碳系统进

行信息收集和测试时，误操作而发生的二氧化碳释放事故。二氧化碳作为一种良好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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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质，被船舶广泛使用。误释放事故不仅发生在船厂，同时在船舶正常营运期间也有

发生，结合诸多二氧化碳误释放的案例，笔者对事故的原因分析如下： 

1. 系统设计缺陷 

很多事故的发生在于系统的设计不能很好防止误释放操作。一些老旧系统二氧化碳

钢瓶的启动和机舱总阀的开启没有独立隔离，使得一个误操作就会将二氧化碳释放进机

舱而无法补救；另外有的系统使用释放的二氧化碳气体作为引导气体来开启其他二氧化

碳钢瓶和机舱的总阀，一个钢瓶的漏气或被船员不小心触碰打开，都可能激活整个系统

而发生重大事故。如一船在航行时机舱集控室值班的大管轮和机工突然听到释放二氧化

碳的声光报警, 主机突然停车, 二氧化碳气体由管道喷嘴喷出, 所有在机舱的人员所

幸都安全逃离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一启动钢瓶漏气，同时启动了所

有二氧化碳钢瓶的释放和开启了通往机舱的总阀。 

2. 系统或设备故障 

系统或设备保养不到位，再加上前述系统的设计缺陷，也是发生二氧化碳误释放的

主要原因。英国海事调查局（UK MAIB）曾发布一个事故调查报告，两条滚装船由于一

个或几个二氧化碳钢瓶瓶头阀漏气，导致整个系统的二氧化碳钢瓶打开释放。这也推进

了国际海事组织在海安会第 103次会议上通过对通函 MSC.1-Circ.1318《固定式二氧化

碳灭火系统保养和检查指南》的修订，明确了所有二氧化碳钢瓶应在 20 周年期间进行

水压试验的要求，并增加了对所有控制阀每 5年内部检查的要求。 

3. 测试或检修时误操作 

英国海事调查局在一个关于二氧化碳误释放事故调查报告中，曾引用英国卫生与安

全执行委员会（UK HSE）研究数据，数据表明 1975-2000 年间二氧化碳事故曾导致 72人

死亡和 145 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事故发生在船舶检修期间或系统本身原因。二氧化碳系

统在测试或检修时由于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再加上船员或检修人员对系统的不熟

悉而误释放的案例屡见不鲜，特别是在船厂修船时，在机舱的人员较多，极易发生重大

的伤亡事故。同时也有船舶在营运期间检修时发生误释放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案例，

如一船在准备安全设备年检时，二氧化碳钢瓶被不小心启动，释放的气体由于通向机舱

的总阀没有打开被憋在总管上，船员在试图将总管上的气体向室外空气释放时操作不当，

导致在二氧化碳室内的 4名高级船员窒息死亡。 

4. 演习培训时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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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在模拟机舱失火演习时，通常设定有模拟释放固定式二氧化碳系统的情节，一

般步骤只是由设备主管人员进行现场讲，向船员讲解释放二氧化碳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不进行具体操作。在一期事故中，某轮的三副在演习过程中，由于误解驾驶台发出的指

令，以为机舱确实失火需释放二氧化碳，慌乱中直接把二氧化碳释放进机舱，导致值班

轮机员死亡。 

5. 外来人员的误操作 

船舶在码头停泊或船厂修理期间，如果二氧化碳间没有严格控制外来人员的进入，

极易发生误释放事故。某轮在上海某船厂修船期间，曾经发生一船厂工人自行进入船舶

的二氧化碳间推动二氧化碳控制瓶瓶头阀操纵杆，导致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配备给机舱处

所的 128 只钢瓶中的 93 只钢瓶内的二氧化碳气体迅速通过管系释放到机舱，并最终导

致 7人死亡，11人受伤的特大事故。 

三、SOLAS 公约和 FFS规则的修改和完善 

船舶的二氧化碳系统一般由控制装置、延时器、存贮瓶、瓶头阀、安全销、安全阀、

单向阀、气路控制（分配）阀、增压阀、压力表、喷嘴、管路、管路吹通装置、压力释

放阀、压力开关、声光警报等部件组成。为了保证船上这些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安全，

特别是避免误释放以保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和消防

安全系统规则（FFS）对系统安全设施的配备要求和规定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改和完善。 

1. 释放控制系统 

国际海事组织（IMO）通过 MSC.27(61)决议对 SOLAS 公约进行了修改，要求 1994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安装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释放控制系统，应采取两套独立系

统来控制二氧化碳气体的释放和通向保护处所总阀的开启。后 IMO 再通过 MSC206(81)

决议修改 FFS 规则要求 2010 年 7 月 1 日以后建造的船舶，其释放控制系统应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以确保其按照先打开总阀再释放二氧化碳的顺序操作。后来考虑到仍有不少

老旧船在继续营运，IMO通过 MSC.256(84)决议再次对 SOLAS公约进行修改，要求 2002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的船舶应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后首次坞检满足 FFS 第 5 章 2.2.2 条规

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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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释放警报 

2002年 7月 1日生效的 FFS规则明确了在灭火剂释放前声响警报不得少于 20 秒以

便人员能够及时撤离，而在以前 SOLAS 公约仅要求“适当的时间”。后 IMO 再通过

MSC206(81)决议修改 FFS 规则要求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建造的船舶应增加视觉警报，同

时听觉警报应在整个被保护处所内都能听见的位置，且与其他听觉警报区分开来。警报

通常在打开控制箱和/或打开总阀时自动启动，并通过延时装置控制二氧化碳的释放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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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压力释放阀 

IMO 通过 MSC206(81)决议修改 FFS 要求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建造的船舶如阀门的布

置导致在管路区段内形成封闭管段时，在这些封闭管段上应配置压力释放阀，该阀的出

口应通向露天甲板。 

 

    四、二氧化碳误事故暴露的安全管理问题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很多二氧化碳误操作的事故都是发生在一些使用老系统的

船上，特别在新公约或新规定生效前后建造的船可能在技术上没有完全履约，存在打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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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球的嫌疑。例如，MSC.27(61)决议要求 1994年 10 月 1日及以后安装的固定式 CO2 灭

火系统的释放控制系统应采取两套独立系统的规定，有些船上控制系统可能并没有符合

追溯要求；另外有些系统使用释放二氧化碳气体作为引导气体来开启其余二氧化碳钢瓶，

和/或通往机舱的总阀，由于存在一个钢瓶的泄露可能激活整个系统的缺陷，虽然很多

船舶已经意识到这个潜在风险，对船上配备的此类系统进行了改装，但仍有一部分船舶

在使用此类系统。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检查和保养主要通过船级社认可有资质的服务商来进行，但不

少事故都是发生在检查当时或检查和保养后不久。现实情况是服务商良莠不齐，有的缺

乏专业技术人员或对船上的系统不熟悉，未能完全根据船级社、厂家以及 IMO 通函

MSC.1/Circ.1318/Rev.1《经修订的固定式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保养和检查指南》要求进

行检查和保养，致使原本有缺陷的没有被及时发现，甚至可能检修后产生新问题，而对

于船员很难有能力去核实和监控服务商的工作。 

船舶在船厂修造船期间，由于机舱内维修人员众多，各类警报频发，再加之船厂外

包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薄弱，如果一旦发生二氧化碳系统误操作事故，人员极易疏忽二氧

化碳预释放的警报而失去宝贵的逃离时间，从而发生群死群伤的严重事故。 

二氧化碳系统的误释放与船员对系统的熟悉和接受的培训紧密相关。由于二氧化碳

系统的特殊性，平时船员通常只能通过口述进行模拟演习，不像救生设备可以进行实际

操作，使得演习流于形式，主管船员包括高级船员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操作程序，船员包

括主管船员都对整个系统不熟悉。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越不了解越是对系统有害怕心理，

越是害怕越不敢去了解系统。到实际发生火灾或意外时，容易紧张到手忙脚乱而发生错

误释放的情形。 

五、防范二氧化碳系统误操作安全建议 

1. 船舶在船厂期间  

（1）船方和船厂签订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时应明确二氧化碳间为控制区域，未经船

方同意不得进入。如经船厂的消防安全许可，并船长认为船舶受二氧化碳系统保护的处

所有足够的消防措施，可以采用盲板隔离有人员进入的二氧化碳保护处所的管路； 

（2）船方联合船厂建立应急撤离机制，至少要让所有进入机舱或二氧化碳保护处

所工作的人员熟悉二氧化碳释放时灯光和声响警报以及应急逃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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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氧化碳系统检修时应提前与船厂联系，并通知机舱或其他保护处所的工作

人员。如船厂和船上的消防安全许可，可以临时隔离二氧化碳释放间通往机舱和其他保

护处所的管路，来避免二氧化碳的误释放对人员的伤害； 

（4）主管单位和船级社应严把服务商资质审核关，并定期评估，对不符合资质的

服务商及时吊销其资质证书； 

（5）管理公司应选择信誉好、熟悉本船系统有资质的服务商，服务商应本着对船

舶安全及本身负责态度，严格按照船级社、厂家以及 IMO 指南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检查

和保养工作； 

（6）二氧化碳系统的主管船员应提前了解厂家和公约规范对本次检查和保养的项

目细节，以便监控服务商的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同时在服务商开始工作前应督促其做好

预防误释放二氧化碳的措施。 

2. 船舶在运营期间 

（1）公司和船长应考虑指定甲板和机舱的高级船员共同负责船舶二氧化碳系统的

日常维护和保养，而不要按照传统习惯指定三副来具体负责。主管系统的船员应主动学

习和了解整个系统的操作规程及所有部件和附属设施的功能，提高业务能力，增强工作

信心，遇到紧急情况不慌张； 

（2）公司应掌握各船舶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具体情况，加强对船舶的指导。公司

人员可在登轮访船时与船长和船员进行现场互动指导，或利用维修和检测二氧化碳灭火

系统的机会，安排服务商培训相关船员； 

（3）诸多的二氧化碳误释放伤人事故在实践中已经对一些船员造成“宁愿不作为”

的心理影响，船员对于船舶的二氧化碳系统避之不及。对此，公司应加强对船员的心理

疏导，通过有效的业务培训让船员了解到二氧化碳系统硬件设施的配备在安全上还是有

保障的，从而消除船员的恐惧心理，让船上消防安全工作回归到正常轨道。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防范二氧化碳误释放导致人员伤亡事故是一项系统性综合工作，在二氧

化碳系统的技术把控环节中，不仅是要通过培训和演习等措施来提高船员的业务能力，

还要提高管理公司、船级社、服务商、船厂等机构对二氧化碳系统安全操作的重视程度，

充分意识到二氧化碳系统是一把能保护人亦能伤人的双刃剑。各单位应该各司其职，严

格把关，相互协作，确保船舶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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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